
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4年第二批人事代理制岗位计划

岗位编号 部门 岗位 岗位类别
计划
人数

学科专业 学历学位 年龄 其他要求 考试科目

24207B01 财务物价处 行政 管理岗 2
会计学、财务管理、经济
学类相关专业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02 党委办公室 行政 管理岗 1
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相关专
业、政治学类相关专业、
汉语言文字学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，中共党员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03
国有资产管理

处一岗
行政 管理岗 1 生物医学工程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04
国有资产管理

处二岗
行政 管理岗 1 法学类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05 教学处一岗 行政 管理岗 1 中医学类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5周岁 中共党员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06 教学处二岗 行政 管理岗 1 中医学类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，中共党员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07 教学处三岗 行政 管理岗 1 中医学类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08 科学技术处 行政 管理岗 1

中医学类相关专业、公共
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相关专
业、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
管理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09
医务处（病案

科）一岗
行政 管理岗 2

管理科学与工程、中医学
类相关专业、中西医结合
类相关专业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
应届毕业生或有2年及
以上病案工作经验
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

24207B10
医务处（病案

科）二岗
行政 管理岗 1

医学信息管理、卫生信息
管理

本科、学士 ≤35周岁
具有5年及以上编码员
相关工作经验
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11
医务处（医务

科）一岗
行政 管理岗 1

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、社
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、
临床医学类相关专业，中
医学类相关专业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12
医务处（医务

科）二岗
行政 管理岗 1

管理学门类相关专业、中
医学类相关专业、统计学

本科、学士 ≤35周岁
有5年及以上医务工作
经验
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13
医务处（医疗
质控科）一岗

行政 管理岗 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14
医务处（医疗
质控科）二岗

行政 管理岗 1

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、社
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、
中医内科学、内科学、外
科学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5周岁
具有3年及以上医疗质
控工作经验
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15
医务处（预防

保健科）
行政 管理岗 2

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、劳
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16
医务处（医疗

保险科）
行政 管理岗 2 医学门类相关专业 本科、学士 ≤35周岁

具有5年及以上医疗保
险工作经验
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17
医务处（行风

管理科）
行政 管理岗 1

法学、纪检监察、政治学
与行政学、思想政治教育
、行政管理、健康服务与
管理

本科、学士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18 门诊办公室 行政 管理岗 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

24207B19 人事处 行政 管理岗 2
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
、人力资源管理、统计学
、会计学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，中共党员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20 院长办公室 行政 管理岗 1
中国语言文学类、历史学
类相关专业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应届毕业生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24207B21
对外合作交流

中心
行政 管理岗 1 英语口译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≤30周岁 本科专业为葡萄牙语

医学职业能
力倾向测验

总计 27

相关要求：
1.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的应聘人员需通过大学英语六级或425分及以上，本科学士学历学位的应聘人员需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或425分及以上。第一
外语为其他语种的，其外语水平应分别达到相应标准。本科(含)以上学习阶段为港澳台及国(境)外院校毕业的应聘人员不要求英语等级水平。
2.应届毕业生是指含2024届毕业生以及2022、2023年毕业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视同为应届毕业生。


